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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世 紀 論 壇  
就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檢 討 意 見 書  

 
1 .引 言 ：  

1 . 1 香 港 的 特 殊 背 景 ：  

A .  香 港 作 為 是 ㆒ 個 擁 有 七 百 萬 ㆟ 口 的 國 際 大 都 會 ， ㆟ 口 密

度 遠 高 於 ㆒ 般 的 國 際 水 平 ， 民 居 ㆗ 大 廈 高 矗 、老 ㆟ 院 舍

林 立 、衛 生 黑 點 遍 佈 。  
B .  ㆟ 口 漸 趨 老 化、每 日 有 1 5 0 由 內 ㆞ 新 來 港 ㆟ 士，政 府 長 期

忽 略 衞 生 教 育 ， 不 少 市 民 環 境 衞 生 意 識 薄 弱 。  
C .  過 去 ㆔ 十 多 年 沒 有 嚴 重 疫 症 威 脅 ， 香 港 的 醫 療 系 統 享 受

了 長 時 期 的 安 逸 ， 甚 至 連 傳 染 病 房 都 改 變 了 用 途 ， 以 致

面 對 突 如 其 來 的 非 典 型 肺 炎 的 爆 發 ， 未 能 隨 機 應 變 。  

1 . 2 香 港 沙 士 傳 播 的 特 點 ：  

A .  同 ㆒ 類 問 題 先 後 在 多 間 醫 院 重 覆 出 現，例 如 ㆟ 手 短 缺 、裝

備 和 病 床 不 足 等 ， 物 資 管 理 混 亂 ， 欠 缺 統 ㆒ 指 引 等 ， 由 威

爾 斯 醫 院 到 聯 合 、瑪 嘉 烈 、大 埔 那 打 素 、屯 門 和 明 愛 等 醫

院，多 次 波 浪 式 的 疫 潮 大 爆 發，並 導 致 醫 院 及 其 所 在 社 區

的 交 叉 感 染。㆒ 方 面 反 映 醫 管 局 未 有 及 時 檢 討 問 題 及 研 究
問 題 成 困，另 方 面 顯 示 了 醫 院 之 間 欠 缺 溝 通 和 訊 息 交 流 。 

B .  醫 護 ㆟ 員 和 巿 民 感 染 率 和 死 亡 率 高 踞 榜 首 。  
C .  遍 布 港 九 新 界 的 多 座「 疫 廈 」及 衛 生 黑 點 ， 暴 露 了 大 廈 管

理 和 環 境 衞 生 的 潛 在 危 機 。  
D .  沒 有 明 顯 病 徵 的「 隱 形 病 ㆟ 」造 成 醫 院 、院 舍 和 社 區 的 循

環 感 染 ， 威 脅 著 醫 護 ㆟ 員 和 巿 民 。  

2 .具 體 建 議  

為 了 應 付 未 來 可 能 出 現 的 疫 情 及 危 機 ， 今 後 政 府 要 有 長 期 的 決

心 ， 加 強 領 導 ， 維 持 跨 部 門 的 合 作 ， 加 強 市 民 的 衞 生 意 識 。  

2 . 1  從 速 檢 討 現 有 醫 療 體 制 並 作 必 要 的 改 革  
醫 療 體 系 作 為 緊 急 應 變 ㆗ 重 要 的 ㆒ 環 ， 應 變 能 力 至 關 重 要 。

今 次 抗 炎 過 程 暴 露 了 香 港 醫 療 體 制 的 不 少 問 題 ， 包 括 政 府 及
醫 管 局 協 調 各 間 醫 院 和 各 間 大 學 的 能 力 不 足 。而 不 同 分 區 網

絡 、網 絡 內 的 不 同 醫 院 ， 以 至 醫 院 內 的 不 同 分 科 部 門 的 協

作 ， 都 要 重 新 檢 討 ， 包 括 政 策 指 令 、 資 源 調 配 、 溝 通 機 制 、

訊 息 傳 遞 等 ， 都 急 需 檢 討 ， 以 應 付 未 來 可 能 出 現 的 疫 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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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2  加 強 護 士 在 管 理 架 構 的 角 色  
目 前 醫 管 局 的 管 理 是 以 醫 生 為 主 導 ， 護 士 的 管 理 角 色 已 被 削

弱 ， 包 括 病 房 管 理 、 環 境 衛 生 、物 資 管 理 、感 染 控 制 和 員 工

培 訓 督 導 等 。鑑 於 醫 生 須 肩 負 診 症 責 任 而 未 能 兼 顧 這 些 繁 複
而 重 要 的 工 作 ， 故 有 必 要 重 新 檢 討 醫 院 的 管 理 模 式 ， 包 括 加

強 護 士 在 管 理 的 角 色 ， 以 保 證 護 理 質 素 及 控 制 感 染 的 效 果 。

﹝詳 見 附 件 ㆒ ﹞  

2 . 3  給 予 前 線 醫 護 適 當 支 持   降 低 感 染 率  
今 次 抗 炎 ㆒ 役 ， 前 線 醫 護 ㆟ 員 克 盡 ㆝ 職 照 顧 病 者 ， 突 顯 了 南

㆜ 格 爾 精 神 ， 值 得 嘉 許 。可 惜 由 ㆟ 手 缺 乏 、 工 作 時 間 過 長 、

培 訓 不 足 等 因 素，導 致 醫 護 ㆟ 員 的 感 染 率 高 企 (詳 見 附 件 ㆓ )。 

 有 關 當 局 應 按 就 此 進 行 深 入 的 檢 討 和 改 進 ， 給 予 醫 護 ㆟ 員 適

當 支 持，包 括 ㆟ 手、物 資 和 培 訓 等，以 盡 量 減 少 醫 護 ㆟ 員 ﹝包

括 老 ㆟ 院 舍 ﹞感 染 率 ， 讓 醫 護 ㆟ 員 更 好 發 揮 、服 務 巿 民 。  
    

2 . 4  興 建 傳 染 病 病 院 或 大 樓  
本 港 ㆒ 直 存 在 不 少 傳 染 病 ﹝ 如 肝 炎 和 肺 結 核 等 ﹞ 的 威 脅 ， 但

醫 院 卻 欠 缺 專 為 傳 染 病 而 設 的 設 施 。  

 鑑 於 以 迅 速 隔 離 政 策 是 控 制 傳 染 病 擴 散 的 最 有 效 方 法 。因

此 ， 香 港 有 需 要 研 究 興 建 傳 染 病 醫 院 ， 或 在 現 有 醫 院 ㆗ 加 建

傳 染 病 大 樓 ， 以 應 府 可 能 的 需 要 。  

 在 未 建 成 傳 染 病 院 之 前 ， 應 該 改 善 現 存 病 房 的 設 施 ， 並 對 確

診 及 懷 疑 受 感 染 的 病 ㆟ 按 不 同 風 險 程 度 ， 作 更 仔 細 的 分 流 隔

離 護 理 ， 以 防 止 交 叉 感 染 。  

2 . 5  提 高 對 疫 症 的 認 識 和 治 療 效 果  
對 於 今 次 疫 症 的 病 源 、 病 理 、 傳 播 、 診 斷 、 治 療 、 康 復 和 防

預 等 課 題 ， 要 總 結 本 港 和 外 ㆞ 經 驗 ， 開 展 科 研 。  

2 . 6 檢 討 緊 急 應 變 機 制  
香 港 在 疫 症 爆 發 初 期 ， 由 於 有 關 方 面 危 機 意 識 不 足 而 錯 失 時

機 未 能 及 時 阻 止 疫 症 擴 散 到 社 區 。目 前 政 府 設 立 多 項 處 理 緊

急 事 故 的 機 制，包 括 緊 急 事 故 監 援 ㆗ 心 ( E M S C )，遇 ㆖ 在 大 型

事 故 時 ， 以 ㆗ 央 統 ㆒ 的 機 制 ， 應 付 大 型 危 機 。可 惜 在 今 次 疫

症 期 間 ， 政 府 ㆒ 宜 未 能 啟 動 有 關 機 制 。領 導 各 部 門 共 同 協

作 。因 此 ， 政 府 有 必 要 對 目 前 的 危 機 處 理 機 制 作 出 全 面 檢
討 ， 包 括 就 不 同 情 況 訂 定 不 同 的 應 變 計 劃 。  

2 . 7  ㆗ 西 醫 並 行  
在 抗 炎 過 程 ㆗ ， 本 港 多 間 大 學 的 ㆗ 醫 學 院 及 部 分 民 間 團 體 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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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大 力 提 倡 ， 香 港 應 參 考 內 ㆞ 經 驗 ， ㆗ 西 醫 並 行 的 治 療 ， 可

惜 政 府 和 醫 管 局 ㆒ 直 未 有 正 面 回 應 ， 甚 至 個 別 病 ㆟ 主 動 要 求

接 受 ㆗ 醫 治 療 也 遭 拒 絕 。到 疫 症 後 期 醫 管 局 才 引 入 ㆗ 醫 抗

炎 。  

 儘 管 ㆗ 西 醫 的 結 合 應 用 存 在 ㆒ 定 困 難 ， 但 政 府 應 創 造 有 利 條

件 ， 讓 ㆗ 西 醫 並 行 發 展 ， 更 不 應 將 ㆗ 醫 排 斥 在 正 規 醫 療 系 統

之 外 。病 ㆟ 應 有 權 在 ㆗ 西 醫 之 間 作 出 選 擇 。因 此 ， 政 府 應 研

究 盡 快 建 立 ㆗ 醫 院 。 在 此 之 前 ， 政 府 大 可 先 在 醫 管 局 轄 ㆘ ㆒

家 醫 院 ， 設 立 ㆗ 醫 門 診 和 病 房 ， 向 選 擇 接 受 ㆗ 醫 治 療 的 病 ㆟

提 供 服 務 。  

2 . 8  成 立 珠 ㆔ 角 C D C， 建 立 數 碼 化 傳 染 病 通 報 及 追 蹤 系 統  
政 府 有 意 在 港 成 立 疾 病 控 制 及 預 防 ㆗ 心 ( C e n t e r  f o r  D i s e a s e  
C o n t r o l  a n d  P r e v e n t i o n， C D C )， 加 強 對 傳 染 病 的 監 控 ， 有 關

構 思 值 得 支 持 。 但 香 港 與 珠 ㆔ 角 經 貿 及 社 會 關 係 日 趨 緊 密 ，

㆟ 流 頻 繁 ， 故 香 港 應 與 珠 ㆔ 角 聯 合 成 立 C D C， 同 時 建 立 數 碼

化 的 傳 染 病 通 報 及 追 蹤 系 統 ， 此 舉 不 單 更 有 效 集 ㆗ 更 多 專 家

㆟ 才 ， 而 且 能 加 強 整 個 珠 ㆔ 角 的 疾 病 預 防 工 作 。  

2 . 9  充 分 調 動 民 間 力 量  
整 個 抗 炎 過 程 ㆗ ， 政 府 部 門 、醫 管 局 和 兩 間 大 學 的 醫 學 院 的

㆟ 員 疲 於 奔 命 ， 未 必 要 及 時 兼 顧 眾 多 工 作 。 民 間 各 界 機 構 ，
包 括 不 少 具 能 力 的 專 家 學 者 都 希 望 與 政 府 合 作 抗 炎 ， 但 政 府
未 有 作 出 積 極 回 應 ， 更 未 有 充 分 調 動 及 協 調 民 間 力 量 。  

 其 ㆗ ㆒ 個 例 子 是 本 論 壇 ㆒ 名 成 員 ， 曾 成 功 研 製 ㆒ 項 可 以 大 規

模 進 行 的 快 速 基 因 測 試 ( P C R  T e s t )， 新 論 壇 亦 籌 得 ㆒ 筆 款

項 ， 願 意 資 助 ㆒ 千 名 高 危 ㆟ 士 免 費 接 受 測 試 ， 可 惜 有 關 部 門

反 應 冷 漠 ， ㆒ 直 未 有 提 供 充 分 協 助 。  

 最 近 香 港 電 腦 學 會 亦 提 出 ， 珠 ㆔ 角 各 ㆞ 區 須 建 立 數 碼 化 的 傳

染 病 通 報 及 追 蹤 系 統 珠 ， 以 便 各 ㆞ 區 之 間 有 作 更 緊 密 的 資 訊

交 換 ， 尤 其 在 傳 染 病 方 面 ， 確 保 最 快 的 情 況 ㆘ 交 換 第 ㆒ 手 的

資 料 。可 惜 學 會 多 次 接 觸 政 府 部 門 ， 仍 未 有 獲 得 正 面 回 應

﹝見 附 件 ㆔ ﹞。  

 政 府 應 汲 取 教 訓 ， 充 分 調 動 民 間 各 界 力 量 ， 若 有 關 工 作 能 有
效 處 理 ， 不 單 有 助 應 付 疫 情 ， 而 且 更 能 發 揮 公 民 社 會 的 作
用 ， 及 納 各 方 ㆟ 才 ， 並 加 強 社 會 凝 聚 力 。  

2 . 1 0  加 強 對 老 ㆟ 院 舍 監 管  
香 港 ㆟ 口 漸 趨 老 化 ， 安 老 院 的 需 要 不 斷 增 加 ， 但 目 前 絕 大 多

數 公 、 私 營 院 舍 負 責 ㆟ 並 非 護 士 ， 欠 缺 控 制 感 染 病 的 專 業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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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 。因 此 ， 政 府 應 研 究 增 加 院 舍 的 專 業 護 士 數 目 ， 並 加 強 監

管 ， 以 確 保 護 理 質 素 。  

2 . 1 1  疫 後 重 建 ―長 期 跟 進  
在 政 務 司 司 長 帶 領 ㆘ 的 全 城 清 潔 小 組 已 初 步 就 社 區 環 境 衛

生 、居 所 環 境 衛 生 以 及 個 ㆟ 衛 生 ㆔ 方 面 著 手 ， 擬 訂 ㆒ 系 列 短

期 措 施 ， 並 將 於 八 月 就 長 遠 的 措 施 提 交 報 告 。  

 防 疫 之 本 在 於 加 強 公 民 教 育 、 提 升 巿 民 的 衛 生 意 識 ， 這 除 了

需 要 巿 民 的 配 合 外 ， 政 府 部 門 亦 應 該 立 有 效 的 指 標 ， 確 保 環
境 衞 生 工 作 成 效 得 到 長 期 監 察 ， 包 括 ：  

z 制 訂 科 學 化 的 環 境 衞 生 指 數 ， 衡 量 各 區 衞 生 情 況 ；  
z 在 各 級 官 員 ， 包 括 各 ㆞ 區 的 政 務 專 員 引 入 考 勤 制 度 ， 將

區 內 環 境 衞 生 狀 況 作 為 有 關 專 員 表 現 的 考 核 項 目 之 ㆒ 。  

結 語 ： 未 來 展 望  
S A R S 帶 給 香 港 和 全 球 巨 大 的 災 難 和 教 訓 ， 然 而 亦 大 大 提 高

了 巿 民 的 健 康 意 識 訴 求 ， 社 會 和 諧 和 政 府 警 覺 性 ， 給 予 我 們

逆 境 自 強 、疫 後 重 建 的 良 好 契 機 。  

 表 現 了 全 城 抗 炎 心 連 心 和 前 線 醫 護 ㆟ 員 無 私 奉 獻 的 香 港 精

神 。弘 揚 抗 炎 精 神 除 了 發 動 大 家 捐 助 之 外 ， 更 重 要 的 是 鼓 勵

巿 民 彼 此 關 心 、逆 境 自 強 。 此 外 ， 還 要 透 過 懷 緬 抗 炎 英 雄 的

事 跡 以 作 全 港 巿 民 ，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的 典 範 。  

 

 

附 件 ：  

1 .  護 理 管 理 模 式 及 職 責  
2 .  香 港 沙 士 感 染 控 制 的 探 討  
3 .  《傳 染 病 通 報 及 追 蹤 系 統 》， 香 港 電 腦 學 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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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㆒、 護 理 管 理 模 式  
護 士 管 理 角 色 之 關 鍵 作 用 在 於 以 病 ㆟ 為 本 ， 統 籌 協 調 全 院 各

部 門 及 醫 生 的 工 作 ， 滿 足 病 ㆟ 的 需 要 。護 士 管 理 的 模 式 ㆘ ，

護 士 長 負 責 統 籌 的 工 作 如 ㆘ 圖 所 示 。  

 

病房環境 

物資管理 醫療 

臨床護理 護士長 病㆟/家屬 

醫院行政 後勤 

專職醫療 

㆒ 、  護 理 管 理 職 責 ：  

¾ 策 劃 組 織 2 4 小 時 護 理 工 作  
¾ 監 察 病 情 、緊 急 搶 救  
¾ 教 育 輔 導 病 ㆟ /家 屬  
¾ 協 助 醫 生 診 治  
¾ 統 籌 各 專 職 部 門 、配 合 診 治 護 理  
¾ 病 房 管 理  

 -   物 料 供 應 管 理  
 -   環 境 衛 生  
 -   感 染 控 制  
 -   廢 物 處 理  

¾ 培 訓 督 導 評 估  
 -   護 士  
 -   護 士 學 生  
 -   助 理 員  
 -   工 友 以 及 文 員  

¾ 財 政 管 理  
¾ 協 助 科 研 、品 質 監 控  
¾ 公 共 關 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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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㆓ 、香 港 沙 士 感 染 控 制 的 探 討  

1 .  醫 院 感 染 的 原 因  

9 欠 缺 傳 染 病 房 或 病 院 ， 普 通 科 醫 院 病 床 不 足 ， 需 緊 急

改 裝 病 房 及 深 切 治 療 部 ， 並 大 量 撤 走 原 有 病 ㆟ 及 以

接 收 S A R S 患 者 ， 造 成 ㆒ 定 混 亂 ， 也 暴 露 了 設 備 不

足 的 問 題  
9 醫 管 局 各 聯 網 轄 ㆘ 各 醫 院 及 各 安 老 院 等 欠 缺 統 ㆒ 指

引 ， 資 源 分 配 不 ㆒ ， 收 容 S A R S 病 ㆟ 數 量 不 同 ， 疫

症 爆 發 初 期 ， 情 況 尤 其 嚴 重 。  
9 前 線 ㆟ 手 不 足 ， 工 作 時 間 過 長 ， 工 作 量 及 心 理 壓 力 過

重 ， 造 成 醫 護 ㆟ 員 出 錯 及 受 感 染 機 會 增 加  
9 部 份 由 其 他 部 門 借 調 的 員 工 缺 乏 有 關 專 長 和 經 驗 ， 亦

影 響 合 作 性  
9 護 士 助 理 、清 潔 員 工 更 缺 乏 基 本 知 識 、監 管 訓 練 其 至

防 護 裝 備 和 防 護 意 識 ， 長 時 間 近 距 離 大 量 接 觸 污 染

物  
9 部 分 醫 護 ㆟ 員 請 假 離 隊 ， 部 分 沒 有 接 收 S A R S 病 ㆟ 的

醫 院 或 部 門 ， 即 使 工 作 量 減 少 ， 也 有 ㆟ 不 願 接 受 調

動 或 分 擔 工 作  

2 .  社 區 、醫 院 交 叉 感 染 的 原 因  

9 老 ㆟ 院 舍 的 患 病 院 友 進 出 醫 院 成 為 傳 播 媒 介  
9 即 使 有 衛 生 署 發 出 預 防 指 引 ， 社 署 也 有 巡 視 ， 但 由 於

缺 乏 有 效 監 管 ， 院 舍 也 沒 有 統 ㆒ 預 防 措 施 ， 水 準 參

差  
9 多 數 院 舍 負 責 ㆟ 均 不 是 護 士 ， 欠 缺 控 制 感 染 病 的 專 業

知 識  

3 .  汲 取 外 ㆞ 成 功 抗 炎 的 幾 點 經 驗  
縱 觀 外 ㆞ 成 功 抗 炎 的 經 驗 ， 有 值 得 我 們 借 鏡 ， 以 更 好 應 付 可

能 出 現 的 新 ㆒ 波 疫 潮 。  

3 . 1 實 施 基 本 防 疫 原 則 ， 早 發 現 、早 診 斷 、早 治 療 、早 隔 離 。 

3 . 2 各 ㆞ 政 府 採 取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， 統 ㆒ 指 揮 領 導 協 調 各 有 關

部 門 工 作 ， 集 ㆗ 資 源 撥 調 ， 作 出 全 盤 決 策 、雷 厲 風 行 。有

高 度 警 覺 性 ， 進 行 疫 症 通 報 、監 察 、控 制 、檢 疫 、隔 離 等

措 施 ， 有 效 預 防 外 ㆞ 、本 ㆞ 傳 播 。  

3 . 3 建 立 有 必 要 的 傳 染 病 醫 療 措 施 ， 有 統 ㆒ 而 嚴 格 的 防 護 指

引 ， 防 止 院 內 、社 區 與 醫 院 之 間 交 叉 感 染 的 發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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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5 採 取 ㆗ 西 醫 結 合 的 治 療 方 針 。  

3 . 6 進 行 醫 療 和 行 為 科 學 的 研 究 ， 對 疫 症 災 難 及 其 影 響 有 更

深 入 的 認 識 ， 並 加 強 與 國 內 、國 際 合 作 交 流 。  

3 . 7 對 前 線 後 勤 及 支 援 部 門 和 各 級 員 工 要 給 予 適 當 支 持 ， 安

撫 善 後 ， 奬 罰 分 明 ， 以 提 高 士 氣 ， 宏 揚 服 務 精 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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